
电子商务税收的种类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

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5/2021_2022__E7_94_B5_E5

_AD_90_E5_95_86_E5_c40_65011.htm 按照商务活动的性质，

可以将电子商务分为三类：一类是以因特网作为交易媒体的

实体商品交易，如电子购物、网上市场交易等。 这一类商务

活动和传统的商务活动在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，完全可以也

应当按照传统的征税方式进行征税，而不应由于交易方式的

变化而让企业承担额外的税赋，或让国家损失大量的税金。

例如，一个通过网上购物系统即能够营业的商场，可以像普

通商场一样，根据其营业额、利润等进行征税无须考虑它的

这种通过电子商务交易进行的营业方式。 另一类是伴随着电

子通讯手段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兴的信息服务业。这

类商务活动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并不进行任何有形物的交换

，提供信息的商家通过把信息发布在自己服务器上等待消费

者来查询，或者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约定把信息定期发送给特

定的消费者，虽然这类信息商品的买卖是通过无形的方式，

但伴随着信息商品的流转，同时也有现金的流转。这类活动

的征税，可以根据现金流量的大小确定一个合适的标准。 第

三类是数字化信息产品（digitized information）。比如，通过

因特网销售计算机软件、书籍、音乐、图片、音像资料等。

这种交易所得，应属于"特许权费（royalty）"、产品销售收入

还是服务收入？这个问题，从计算机软件业兴起后就一直在

讨论之中，到目前为止各国还没有达成非常一致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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